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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交易所债券市场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市场交投愈加活

跃，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提升。为更好满足新入市及潜在投资者需求，

帮助投资者做好债券投资“入门功课”，系统了解债券投资知识，深

交所投教中心特别推出了《投资者入市手册（债券篇）》，并在此基

础上精编为“债券入门 300 问”系列文章。本篇为第十篇，介绍债券

投资风险，一起来看看吧。

1.投资债券需注意哪些事项？

（1）充分知晓金融市场法规知识

投资者投资金融市场时，应充分学习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监管政策、业务规则及证券公司的业务制度和业务流程。如委托他人

代理开立客户账户，代理人也应了解并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监管

政策、业务规则及证券公司的业务制度和业务流程。

（2）审慎选择合法的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

当投资者进行证券投资时，请与合法的证券公司签订客户账户开

户协议以及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有关合法证券公司和证券从业人

员的信息可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查询。

（3）选择适当的投资品种与熟悉的委托方式

http://www.sac.net.cn/


证券市场提供了多种投资交易品种，其投资特点和交易规则也不

尽相同，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承

受能力相匹配的证券交易品种进行投资。投资前，投资者务必详细了

解该证券品种的特点、潜在风险和交易规则。

通常证券公司为投资者提供的委托交易方式有柜台委托、自助委

托、电话委托、网上委托和手机委托等，投资者应详细了解各委托交

易方式的具体操作步骤，尽量选择自己相对熟悉的委托方式。同时，

建议投资者开通两种以上委托方式。

（4）审慎授权代理人，切勿全权委托

投资者在选择代理人时，应充分了解，审慎授权。代理人在代理

权限内以投资者名义进行的行为即视为投资者自己的行为，代理人向

投资者负责，而投资者将对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的代理行为承担一切

责任和后果。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建议投资者除依法开展的客户资

产管理业务外，不要与任何机构或个人签订全权委托投资协议，或将

账户全权委托证券公司工作人员操作，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将由

投资者本人自行承担。在参与依法开展的客户资产管理业务时，请投

资者务必详细了解客户资产管理业务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核实所

参与的资产管理产品的合法性。

（5）严格遵守账户实名制规定，妥善保管身份信息、账户信息

和账户密码

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时，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使用实

名，保证开户资料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保证资金来源合法，







险和通胀风险。非系统性风险是由于被投资主体的个体因素导致的风

险，是可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的风险，债券投资的非系统性风险包括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提前赎回风险。

4.如何正确理解收益与风险的关系？

债券投资风险与收益的基本关系是：收益与风险相对应。也就是

说，风险较大的债券，其要求的收益率相对较高；反之，收益率较低

的债券，风险相对较小。但是，绝不能因为收益与风险有着这样的基

本关系，就盲目地认为风险越大，收益就一定越高。收益与风险相对

应的原理只是揭示收益与风险的这种内在本



二是不可仅认准票面利率或收益率高就买。一些债券票面利率高

或是收益率高，通常表明市场认为其偿债风险相对较高，要求较高的

风险溢价，因此，投资者认购债券时，不能仅考虑收益而不考虑风险。

三是不可超过自己能力运用杠杆。通过杠杆操作固然能放大收

益，但遇到不利情况时也会承受更大损失。投资者不宜因贪图过高的

收益而超过自身投资能力和承受能力盲目放大杠杆。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

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深圳证券交易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

准确可靠，但并不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保证，对因

使用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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